
B137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169,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42,250,000.0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转增、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
配。

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的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比例固定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9,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深圳市特发投资有限公司、新余市银坤企

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雅安市银坤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
减持特发服务股票时，将按市价且不低于特发服务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审计基准
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息处理）的价格进行减持。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
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特发文创广场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任俊霏
咨询电话：0755-83075915
传真电话：0755-83075988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0917 证券简称：特发服务 公告编号：2025-026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华国际酒店（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古中市街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4

122

2

783,248,396

693,877,288

89,371,108

63.480497

56.237172

7.2433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青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李强先生、董事柯继铭先生及董事谭鏖女士因其他

事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6人，出席 4人，监事薛丰先生及监事冯建先生因其他事务未能出席会

议；
3、董事会秘书杨淼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3,869,088

88,293,689

782,162,777

比例（%）

99.998818

98.794444

99.861395

反对

票数

6,400

1,419

7,819

比例（%）

0.000923

0.001587

0.000999

弃权

票数

1,800

1,076,000

1,077,800

比例（%）

0.000259

1.203969

0.137606

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3,868,888

88,293,689

782,162,577

比例（%）

99.998789

98.794444

99.861370

反对

票数

6,400

1,419

7,819

比例（%）

0.000923

0.001587

0.000999

弃权

票数

2,000

1,076,000

1,078,000

比例（%）

0.000288

1.203969

0.137631

3、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3,865,988

88,293,689

782,159,677

比例（%）

99.998371

98.794444

99.861000

反对

票数

3,300

1,419

4,719

比例（%）

0.000476

0.001587

0.000602

弃权

票数

8,000

1,076,000

1,084,000

比例（%）

0.001153

1.203969

0.138398

4、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3,848,788

88,631,689

782,480,477

比例（%）

99.995893

99.172642

99.901957

反对

票数

24,800

1,419

26,219

比例（%）

0.003574

0.001587

0.003348

弃权

票数

3,700

738,000

741,700

比例（%）

0.000533

0.825771

0.094695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本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3,873,188

86,207,919

780,081,107

比例（%）

99.999409

96.460613

99.595621

反对

票数

3,300

2,087,189

2,090,489

比例（%）

0.000476

2.335418

0.266900

弃权

票数

800

1,076,000

1,076,800

比例（%）

0.000115

1.203969

0.137479

6、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3,869,488

88,293,689

782,163,177

比例（%）

99.998876

98.794444

99.861446

反对

票数

7,000

1,419

8,419

比例（%）

0.001009

0.001587

0.001075

弃权

票数

800

1,076,000

1,076,800

比例（%）

0.000115

1.203969

0.1374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本公司 2024
年 年 度 报 告 的 议
案》

《关于本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建议
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本公司
2025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0,483,518

70,466,318

70,490,718

比例（%）

99.983970

99.959571

99.994184

反对

票数

3,300

24,800

3,300

比例（%）

0.004682

0.035180

0.004681

弃权

票数

8,000

3,700

800

比例（%）

0.011348

0.005249

0.0011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6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第3、4、5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本次股东大
会还听取了《新华文轩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仇光莉、李佼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25-012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

股本526,611,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00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210,644,400.00元，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以公司总股本526,611,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0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210,644,400.00元，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按照

固定比例方式分配。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526,611,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000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

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

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帐号

08*****062

08*****219

08*****559

股东名称

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温岭钱江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 年5 月19日至登记日：2025 年5月 28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1、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如下：A 股

现金分红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 A 股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210,644,400.0元=526,611,000
股×0.40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A股每股现金红利=A股现金分红总额 /A 股总股本=
210,644,400.0元÷526,611,000股=0.40元/股，即A股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A股收盘价-
0.40元/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对未来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

咨询联系人：王海斌、林慧梅

咨询电话：0576-86192111
传真电话：0576-86139081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25-023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601963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4
可转债代码：113056 可转债简称：重银转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25年 3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为深化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增强国企战略协同、业务协同，促进国企高质量发展，重庆渝富
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资本”）控股股东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
增资及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合计取得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机电控股”）
80%股权，机电控股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将持有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轻纺
集团”）100%股权。上述事项完成后，渝富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构成将发生变动，机电控股
及其通过轻纺集团间接控制的本行股东企业将成为渝富资本的一致行动人。

近日，本行收到渝富资本通知，上述增资及无偿划转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成。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1963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5
可转债代码：113056 可转债简称：重银转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

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 根据本次评级结果，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重银转债”，代码：113056）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行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本
行2022年3月发行的“重银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行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重银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A”，前次评级展
望为“稳定”；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

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在对本行经营状况、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
的基础上，于2025年5月20日出具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 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本行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重银转债”评级结果为

“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重银转债”仍可作为债券质
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跟踪
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qcbank.com）。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1963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7
可转债代码：113056 可转债简称：重银转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已立案审查虚假陈述案件管辖权异议再

审申请；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再审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债权投资本金 500,000,000元以及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和逾期利息

等；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已

将本次诉讼所涉债权投资纳入不良，并已对该笔债权计提相应减值准备，预计相关诉讼事项
不会对本行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重大影响，本行将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因认为重庆爱普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债券发行披露文件中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本行已向
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案件尚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相关情况详见本行于2023年12月23日、
2024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9）。

一、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成渝金融法院就本案作出（2023）渝87民初1156号《民事裁定书》，经审查认为，成渝金融

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行应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并裁定驳回本行
起诉。本行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依法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针对
本行管辖权异议上诉申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渝民终2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驳回本行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行不服该裁定，已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再审申请，请
求依法撤销（2023）渝87民初1156号《民事裁定书》、（2024）渝民终287号《民事裁定书》，并依
法裁定本案由成渝金融法院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近日立案审查本行再审申请，并向本行送达《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
通知书》。

二、本次诉讼对本行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行按照监管部门及本行内部关于资产风险分类的要求，已将上述诉讼所涉债权投资纳

入不良，并已对该笔债权计提相应减值准备，预计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对本行的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本行将高度关注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保全本行权益，并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
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行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0140 证券简称：节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5-21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于2025年4月28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后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

午15：30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

长周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出席现场会议、视频参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89人，代表股份2,686,896,
9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002％；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本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357,582,7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384％。以现场会议及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人，代表股份

2,487,680,54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0.271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84人，所持股份 199,216,
4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83％。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本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独立董事骆建华、李玲、刘建国进行了述

职。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19,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4%；反对 164,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57,405,
7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5%；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8,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0%；反对 164,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57,394,
6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4%；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7%。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9,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0%；反对 175,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57,395,
7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7%；反对 17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91%；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2%。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8,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0%；反对 164,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57,394,
6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4%；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7%。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全面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8,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0%；反对 164,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57,394,
6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4%；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7%。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8,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0%；反对 164,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57,394,
5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4%；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7%。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34,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反对 150,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57,420,
4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46%；反对 15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2%。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8,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0%；反对 164,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57,394,
7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4%；反对 16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7%。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黄晶凤、刘焕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大地律股字[2025]第250316号

致：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节能环

境”或“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节能

环境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以下称“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

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

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系由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节能环境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决定召集的。节能环境董事会于2025年4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发布了《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

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

项，同时公告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15：3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42号节能大厦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董事长周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2025年5月20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9:15-15:00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

一致。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节能环境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

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节能环境董事会。

2、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

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89人，代表股份2,686,896,
967股，占节能环境股份总数的 86.7002%。除节能环境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还有节能环境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节能环境已公告的会议通知所列出的全部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经审议，依照节能环境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19,9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弃权

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405,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05%；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6%。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8,8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弃权

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4,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74%；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7%。

3、《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9,9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 17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5%；弃权

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5,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77%；反对 17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1%；

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2%。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8,8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弃权

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4,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74%；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7%。

5、《2025年度全面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8,8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弃权

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4,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74%；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7%。

6、《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8,7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弃权

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4,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74%；反对 16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7%。

7、《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34,6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反对 15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420,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46%；反对 15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

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2%。

8、《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686,708,9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 16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弃权

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4,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74%；反对 1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7%。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

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节能环境

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议案已经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

负 责 人

李庆保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黄晶凤

刘 焕

2025年5月20日


